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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国税发〔2014〕146号

江苏省国家税务局 江苏省地方税务局
关于规范涉税服务和涉税鉴证有关问题的通知

各省辖市、苏州工业园区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常熟市、张家港保税区国家税务局、地方税务局，省国税局直属税务分局、省地税局直属局：

    为了维护纳税人合法权益，现将《江苏省国家税务局 江苏省地方税务局关于依法支持注册税务师行业健康发展的通知》（苏国税发〔2006〕88号）“二、进一步明确注册税务师行业涉税服务和涉税鉴证业务范围”中第三款标题“各地税务机关就下列事项应要求纳税人附报税务师事务所出具的鉴证报告”修订为“税务师事务所可承办以下涉税鉴证业务”。 

国务院在最近发布的《关于促进市场公平竞争维护市场正常秩序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20号）中提出，“要健全社会监督机制，发挥市场专业化服务组织的监督作用，支持会计师事务所、税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评估机构等依法对企业财务、纳税情况、资本验资、交易行为等真实性合法性进行鉴证，依法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进行核查把关。”这对税务师事务所等市场专业化服务组织的社会监督作用给予了充分肯定。各级税务机关一方面要充分尊重纳税人的委托税务代理权，杜绝指定代理和强制代理；另一方面也应支持税务师事务所等市场专业化服务组织依法开展涉税服务和涉税鉴证，进一步发挥其社会监督作用。

以上通知，请遵照执行。

江苏省国家税务局          江苏省地方税务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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